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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5 年 4 月 13 日會議 

就「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政策」的跟進資料 

 

引言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 2015 年 4 月 13 日舉行會議，討論

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下稱「普教中」）的最新

發展。本文件旨在就委員提出的跟進事項，包括就「協助香港中、小

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下稱「普教中支援計劃」）

所進行的縱向研究的結果，提供補充資料。 

 

語文教育政策與「普教中」的發展 

 

2.  自 1997 年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便以培育香港市民兩文（中、

英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及英語）能力作為主要的語文教育政策。

中文（包括普通話）和英文均是學校的課程學習領域。課程發展議會

在 1999 年發表的《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中提到

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

中文」為遠程目標。2003 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下稱「語

常會」）發表的《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贊成課程發展議會的長遠

展望，但《報告》同時強調應進一步了解學校成功轉用教學語言所需

的條件，並防止造成負面的後果，才就全港學校採用普通話作為中國

語文科的教學語言，制訂明確的政策和推行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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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 

 

3. 語常會1在 2008/09 學年推出「普教中支援計劃」，為有意試行

「普教中」的學校提供支援。「普教中支援計劃」共分四期推行，自

2008/09 學年開始每學年一期為 40 所學校提供支援，四期共支援了

160 所學校（132 所小學及 28 所中學），每所參與計劃的學校連續三

個學年獲得支援2。 

 

總結「普教中支援計劃」的經驗 

 

4. 總體而言，參與「普教中支援計劃」的學校，推行「普教中」

的目標基本一致，即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和普通話能力，但模式卻趨

於多元，表現於： 

(i) 在不同級別 及 / 或班別推行「普教中」； 

(ii) 在不同學習階段推行「普教中」； 

(iii) 中文科和普通話科之間的課程分合。 

 

各校的經驗雖有參考價值，卻難於完全複製。 

 

                                           
1 語常會在 2004 至 2006 年進行了「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研究」，

重點是檢視學校推行「普教中」所需具備的條件，供有意推行「普教中」的學校參考和借鑑。

該項研究的報告歸納學校推行「普教中」所需具備的有利條件主要有六個，分別是：（1）師資、

（2）學校管理層的態度及策略、（3）語言環境、（4）學生的學習能力、（5）課程、教學及教

材安排，以及（6）教與學的支援。 
2 語常會通過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向參與計劃的學校連續三個學年提供「普教中」相關的支援，

措施包括： 
 (i) 由內地教學專家和本地教學顧問提供專業支援，協助學校落實「普教中」的計劃； 
 (ii) 為教師舉辦關於「普教中」理論和教學法的研習班／工作坊；以及 
 (iii) 舉辦本地或內地交流及觀摩活動，讓教師接觸更多不同的「普教中」教學方法。 
另外，參與計劃的學校可獲代課教師津貼，讓教師有更多時間落實學校的「普教中」計劃和

參加專業發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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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儘管學校在推行「普教中」時會出現不同的模式，參與的學

校認同「普教中支援計劃」可以為學校在試行「普教中」時提供幫助，

例如參與的教師對「普教中」的語文教學知識及技能，均能在不同程

度上加深了認識。累積了一定的經驗之後，曾經參與計劃的學校，在

2015/16 學年逾 95%仍有開設「普教中」班（即在中文科的課堂上以

普通話為授課語言的比例逾 50%）。 

 

香港中、小學推行「普教中」的現況 

 

香港教育大學的「探討香港中、小學如何推行『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

文科』研究」 

 

6. 語常會也就「普教中支援計劃」的推行，委託香港教育大學3研

究團隊進行了「探討香港中、小學如何推行『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科』研究」（以下簡稱「縱向研究」，研究報告刪節版4見附件一），以

了解學校在推行「普教中」的過程中，為保證中文科的教學成效而需

要注意的地方。相關的研究團隊在 2015 年 2 月提交「縱向研究」報

告的初稿，當中的初步研究結果曾於 2015 年 4 月的立法會教育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作出討論。研究團隊在 2015 年 7 月提交研究報告，並

在 2015 年 9 月底向語常會提交終期研究報告定稿。語常會在 2015 年

10 月正式接納終期報告，並在其後的會議上討論。 

 

7. 「縱向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參與「普教中支援計劃」的其中兩

所小學及兩所中學。「縱向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探討個案學校開展

和推行「普教中」的過程及當中的改變；以及針對個案學校而言，以

                                           
3 前稱香港教育學院。 
4 由於報告涉及個別學校和教師的具體資料，所以只能夠公開刪節版（主要刪去了四所學校的個

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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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或廣東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廣教中」﹚對學生的中

文學習成效的影響。 

 

8. 研究團隊通過觀課及學生表現等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普

教中支援計劃」優化了四所個案學校中文團隊的教學知識分享平台，

教師大都能經驗如何內化「普教中」教學知識。四所個案學校的教師

能透過支援計劃在不同程度上掌控「普教中」語文教學知識及技能。

就四所個案學校來說，整體上「普教中」班的中文科成績較「廣教中」

班優勝；但因為兩類學生起步點並非完全相同，不能就此推論「普教

中」優於「廣教中」，只能反映「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

學習沒有負面影響。 

 

9. 針對不同的學習範疇（聽、說、讀、寫）和不同學習階段（高

小和初中），「普教中」班和「廣教中」班的學生表現各有不同。例如

在初中階段，說話範疇是「廣教中」學生表現較佳，但閱讀範疇則是

「普教中」學生較佳；而觀察寫作範疇時，發現高小階段是「普教中」

學生較佳，但在初中階段則是「廣教中」學生表現較好。這一方面可

能是因為在不同階段、不同的學習範疇有不同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可

能是因為針對不同學習範疇和不同學習階段，「普教中」或「廣教中」

在教學策略上需要考慮作出調適，才能發揮較佳的教學效能。換言之，

目前仍未能簡單地就此推論「普教中」或「廣教中」何者更為有效。 

 

10. 研究報告指出，學校在推行「普教中」之前，必須仔細考慮是

否具備充足的條件。首先，「普教中」和「廣教中」的教學成效同樣

要建基於有效的學科教學知識，當中教學語言的轉變會涉及課程知識、

教學設計和評估策略的調適。若學校把「普教中」作為教學發展的關

注項目，學校宜安排具有良好中文及普通話的知識與能力的教師任教

「普教中」班。學校亦適宜提升教師普通話能力。教師自身的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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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才能作適當的語言示範、指導和反饋。此外，學校亦須因應發

展「普教中」這目標而投放充足的資源。學校領導層應盡量調配課堂，

讓有關教師參與觀課及評課活動，互相交流教學經驗，從而建立可促

進知識轉移的共同備課、觀課和評課機制，讓教學團隊不斷學習和共

同成長。  

 

11. 不過，由於「縱向研究」是以「普教中支援計劃」下的學校為

對象，作深入的縱向個案分析，故研究結果有其局限，未必就能作為

「普教中」事宜的終極結論。 

  

香港中、小學推行「普教中」的概況 

 

12. 為了更全面了解香港中、小學推行「普教中」的概況，語常會

分別於 2008/09、2012/13 及 2015/16 學年進行「香港中、小學推行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回應率均在 80%以上5。調

查資料顯示在該三個年度有開設「普教中」班的學校比率變化如下： 

 

 2008/09 2012/13 2015/16 

小學 55.5% 70.4% 71.7% 

中學 31.8% 37.0% 36.9% 

 

13.  另外，在 2015/16 學年，全面「普教中」6、部分「普教中/

廣教中」7與及全面「廣教中」8的學校比例如下：  

 
                                           
5 在 2015 年 4 月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香港中、小學「普教中」的最新發展時，

語常會尚未展開 2015/16 學年的「香港中、小學推行『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 
6 全面「普教中」是指有關學校所有班別的中文科課堂上有超過 50%是以普通話為授課語言。 
7 部分「普教中/廣教中」是指有關學校有部份級別及/或班別的中文科課堂上有超過 50%是以普

通話為授課語言，其餘則用粵語教學。 
8 全面「廣教中」是指有關學校所有班別的中文科課堂上都以粵語為授課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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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普教中」
部分「普教中/

廣教中」 
全面「廣教中」

小學 16.4% 55.3% 28.3% 

中學 2.5% 34.4% 63.1% 

 

從上表可見，目前大部份香港的小學都是推行部分「普教中/廣教中」，

故此香港的學生和家長在中文科的教學語言方面，有相當多學校可供

考慮。 

 

未來的路向 

 

14.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要保持現有優勢，迎接全球化的機遇，

學生須均衡發展兩文三語的能力。教育局和語常會一直致力以不同策

略推廣兩文三語及提升學校教學水平，並會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

為遠程目標。 

 

15. 由於「普教中」的成效受不同因素影響(包括教師運用普通話

的能力、學校的語言環境，及學生的社交圈子) ，學校可因應校情，

包括師資的準備、學生的水平、校園語境、課程編排、學與教的支援

等因素，考慮是否適宜推行「普教中」，以及其推行步伐。而在推行

的過程中也需要在各方面作仔細部署，包括確立相對應的發展重點、

甄選並培訓教師、建立聚焦的團隊學習文化等，讓「普教中」能夠在

學校順利發展，且良好的經驗得以在教學團隊中傳承，以確保中國語

文科的教學成效。  

 

16. 不論學校選擇以普通話或粵語教學，教育局會繼續按學校需要，

就教授中國語文科提供適切的援助、專業以及到校支援。學習材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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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教育局提供的《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積累與感興：小學古詩

文誦讀材料選篇》和《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篇》（網

上版）等，均附有粵、普讀音或朗誦示範。教育局也會整理學校就教

授中國語文科的良好示例，透過不同的平台跟學校分享各種經驗。在

師資的準備方面，教育局會與教師培訓機構溝通，一方面探討提升中

文科教師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信心和能力可行方案，另一方面

繼續為教師提供不同的培訓活動及教學資源以提升他們對粵語的專

業知識。 

 

 

教育局 

2016 年 6 月 




